
2023 年安全管理制度(汇编 15 篇)
  

 

安全管理制度 1 

  一、成立应急机构，明确负责人、各成员以及各自的职责。负责人

负责指挥整个应急队伍，协调各部门和人员处理进行雷电灾害事件。各

成员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和管理权限做好相关的应急处理工作。 

  二、雷电的破坏作用在于强大的电流、炽热的高温、猛烈的冲击波、

剧变的电磁场，以及强烈的电磁辐射等物理效应，可以使建筑物、电器

设备受损，信息网络出现故障甚至瘫痪，引起爆炸和火灾，造成人员的

伤亡。所以在成立应急小组时，要考虑各种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以确定

成员的组成和各自的分工。 

  三、如雷击建筑物致使受损严重的，应通知有关部门进行安全性评

估。 

  四、导致网络故障时，除了检查在线设备的损坏程度以外，对不在

工作状态的网络设备和电脑都应做全面的检查，以便及时发现问题，从

而采取相应的措施把损失降到最低。 

  五、发生火灾时要启动相应的消防应急预案。 

  六、如果发生人员伤亡，要报告当地公安部门。当雷电击倒人致使

心脏活动和呼吸停止时，应采取人工呼吸和体外心脏按摩的方法进行抢

救，同时尽快通知医院前来抢救。 



  七、在救灾过程中，要考虑是否应切断电、气、水源等，以避免二

次灾害。 

  八、发生雷击事故时，一方面要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将损失控制到

最小，一方面要向上级领导部门和气象部门报告，保护好现场，协助有

关技术人员到现场勘察、取证，分析事故原因，提出解决方法。 

 

安全管理制度 2 

  1、幼儿人身安全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侵害幼儿人身安全。 

  2、幼儿在园任何人不准体罚或变相体罚，严禁老师、员工打骂幼

儿。 

  3、幼儿之间应团结友爱，严防发生斗殴打架事件，伤害他人要负

一切经济法律责任。 

  4、幼儿园任何部门不准组织幼儿开展有害幼儿身体健康的活动。

如擅自组织造成后果的由组织者负全部责任。 

  5、幼儿园任何人无权对幼儿进行人身搜查、限制人身自由。 

  6、不准歧视个别生理有缺限的幼儿，所有幼儿在政治上一律平等。 

  7、幼儿园应适当组织幼儿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对于有危险的劳

动项目不得安排幼儿参加。 

 

安全管理制度 3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营造安全良好的生产、工作、生活环境，消除安全隐患，

保障员工身心健康，保护公司财产安全，特制订本办法。本办法适用于

公司各部门及外协厂商、外来联系业务的各人员。 

  第二条安全生产的内容主要包括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技术措施计

划、安全生产教育、安全生产的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伤亡事故的调查处

理等。公司对员工的安全生产知识教育采取三级教育，即分为公司教育、

部门教育和班组教育三个层次进行。 

  第三条公司特殊岗位的员工必须要求持有国家特殊工种上岗证方

可上岗。 

  第四条公司综合管理部负责整个公司安全的监督管理工作和对消

防器材的配置和更换工作。各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日常的安全管

理工作。 

  第五条公司成立义务消防队和安全事故调查小组，义务消防队队长

由综合管理部安全员兼任，成员由保安员和各部门指定兼任的义务消防

员组成;安全事故调查小组由综合管理部负责人任组长，成员由各部负

责人和公司安全员组成。 

  第六条公司将安全责任按区域落实到各部门，各部门再具体分解落

实，直至具体的个人，形成安全管理责任区，非责任部门在责任区工作

的人员必须服从责任部门的管理。 



  第七条部门负责人为本部门安全管理第一责任人，应履行以下职

责： 

  1.负责组织对本部门新进员工进行安全技术知识的培训; 

  2.负责组织学习并贯彻执行本规定及其它有关消防等安全管理法

律、法规; 

  3.明确各自的消防管理责任并将本部门的消防管理责任落实到具

体的个人; 

  4.负责组织本部门安全检查，对照本规定进行各项工作的开展; 

  5.负责改善消防等安全条件及保护消防等安全设施; 

  6.发生火灾等安全事故时，及时组织扑救; 

  7.负责协助调查火灾等安全事故原因。 

  第八条本公司所有员工必须掌握以下消防小知识： 

  1.二氧化碳灭火器适用于扑救油浸变压器、电容器、多油开关、发

电机、甲、乙、丙类液体和一般固体物等火灾。 

  2.水不适于扑救油、带电的火灾，发生电器火灾时，必须先切断电

源后方可用水灭火。 

  3.易燃液发生火灾时，可用二氧化碳灭火器、砂土、干粉灭火器等

扑救，自燃物品发生火灾时可用水、砂土扑灭，也可用干粉。 



  4.凡化学性质或防护、灭火方法相互抵触的化学危险品，严禁同一

仓库或同一室存放。 

  第二章安全生产规定 

  第九条公司员工工作时间严禁穿拖鞋、二头空凉鞋、裙子、短裤(含

西装短裤)、赤膊或穿背心。工作中须严格按规定穿戴劳动保护用品，

操作旋转机床、钻床不允许戴手套。 

  第十条生产制造部生产员工在工作中要严格按照正确的操作规程

操作各类设备。开动设备前，必须严格检查各部位是否完好，不得对运

转中的机械装置进行润滑或清理、调试，暂时离开设备或发生故障时，

必须停机并关闭电源。操作完成后，应关闭机床和电动机，把刀具和工

件从工作位置退出，清理安放好所使用的工、夹、量具，清除切屑时应

使用钩子、刷子或专门工具，严禁用手直接清除切屑。因违章操作而造

成工伤事故者，严肃追究其个人责任。 

  第十一条凡有外露的机械设备传动机构要有相应的安全防护装置，

并经常检查，预防脱落，运转中的机器或传动机构装置发生故障时，操

作者应立即停机。 

  第十二条电器焊割操作时，操作者必须严格遵守各项规程，危险现

场(周围有可燃物的)须配备灭火器材和监护人员，操作者不得随意离开

焊割现场，不得把点燃的焊割器具随意乱摆，焊割结束后，必须关闭电、

气源，防止意外事故发生。 



  第十三条本公司电工必须持有劳动供电部门核发的电工合格证才

能上岗，如只有低压电工证人员严禁操作高压部分。电器维修操作人员

应按《电气安装、维修的标准》和《电工手册》的规定操作，要严格遵

守操作规程。 

  第十四条不准乱接拉电线，严禁使用临时用电线，若确实需要，必

须经有关部门批准，由专业电工布线，且临时电线的使用时间不得超过

十四天。 

  第十五条各类用电设备上的照明灯座应使用安全电压;各类电源开

关，插座应完整无缺、安全可靠，200 伏以上插座应安装接地线;堆放的

物品距离各类开关、插座、电源线、照明及用电设备保持 0.8 米以上，

并要留人行通道作紧急使用，不准在仓库、易燃易爆场所擅自安装用电

设备，严禁把茶具、雨具、杂物放在电器设备的箱盖上，以防触电和火

灾事故发生。 

  第十六条对用电设备的裸露部分，裸露导线，不论有电无电，不得

随意触摸，严禁用湿手或赤脚拉电器开关，触摸电器设备，并采取可靠

的防范措施，防止触电事故发生。第十七条电气设备和线路不准超负荷

运行，本公司电工要经常检查电器绝缘性能是否良好，线接头是否牢固

等，禁止使用不合格的保险装置。电气设施和线路要不定期进行检查，

检测时如发现火花、短路、发热及电源线损坏等不良情况，应立即停电

维修。公司要不定期组织人员对隐蔽线路进行检查，防止事故发生。 



  第十八条公司配电房内须制订安全可靠的操作规程和完善的交接

班记录制度，必须配 

  备值班人员，要经常检测、检查所有电器设备，电器设施的各种保

护装置要保持完整、准确、灵敏，有效地预防各种不安全事故发生。配

电室内的消防设施、灭火器材要保持清洁和经常维修，发现有损坏或有

问题的应及时汇报。配电房内严禁吸烟，禁止存放任何杂物。 

  第十九条除划定的吸烟区外，严禁任何人在本公司厂区内吸烟，储

存化学品和易燃的仓库严禁带火种和使用明火，机动车辆进入必须采取

防火措施。 

  第二十条公司范围内，严禁私带、私藏易燃易爆危险品，未经公司

批准，严禁在厂区内使用明火或燃放烟花、鞭炮。凡一切有毒有害、易

燃易爆及油类物品，要设特定地点专人保管。 

  第二十一条消防器材应摆放在显眼的位置并划出固定的停放点，由

公司指定专人负责管理。 

  第二十二条消防通道要保持畅通无阻，严禁车辆、木踏板、纸箱其

它杂物等阻塞消火栓设备系统以及安全出口。 

  第二十三条消防器材是消防专用器材，未发生火警时，任何部门、

人不得乱动定置的消防器材，不得挪用或蓄意损坏消防器材，违者按消

防器材价值的两倍扣罚(除特殊情况外)，并按消防法有关规定追究责



任。发现有人乱动乱用消防设施和灭火器材的，任何人都有权力和义务

劝阻，并及时通知有关部门。 

  第二十四条各部门要根据本部门的实际情况经常性对消防器材进

行检查和维护，确保设施和器材完好有效。如发现消防器材损坏或存在

隐患的或需报废的应及时以书面的形式上报到综合管理部，由其负责更

换和重新购置。 

  第二十五条仓库的货物应遵守公司消防安全规定，货物必须按要求

堆放整齐并不得阻塞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仓管员有责任有义务统一安

排一切进仓货物的摆放位置，各生产部门要给予仓库管理人员工作上的

配合。 

  第二十六条装货叉车及中转车辆在厂区内要遵守安全操作规程，不

得违章装运货物。装货叉车除驾驶员外严禁载人，严禁在运行中的叉车

上站人。 

  第二十七条在公司厂区内有基建、零星工程施工的，施工单位必须

在工程范围内划出施工区域，并悬挂警示牌。严禁公司员工擅自进入已

标明危险的施工区域，如因施工方未划定施工区域而造成本公司员工人

员伤亡的，由施工方承担一切责任。 

  第二十八条公司各生产部门使用的电器设备和电房内的各用电设

备必须保证要有完整的操作规程(指南)或使用说明书，对一些有消防隐

患或安全隐患的区域各部门必须标明警示牌或警示标语。 



  第二十九条综合管理部安全员每半个月须对消防安全进行一次检

查。检查的内容主要查看各车间、仓库内消防器材是否按规定摆放、消

防通道是否畅通、消防器材是否完好等。并将结果上报综合管理部。综

合管理部发现问题后应将问题及时通报给责任部门并要求其限期整改，

如在规定的期限内还未整改的报总经理处理。 

  第三十条任何人员发现火警时，都应当立即报火警“119”，报“119”

的程序是：镇定拔号、说明单位、地址、联系电话、燃烧部位及燃烧物

质的性能。任何部门、个人都应当无偿为报警提供便利，不得阻拦报警，

严禁谎报火警。 

  第三十一条发生火灾时，消防队未到达之前，各部门消防责任人有

权组织义务消防队员赶赴火场扑救，必要时有权决定下列事项： 

  1.通知部门切断电源、可燃气体和液体的输送，限制用火用电; 

  2.划定警戒区，实行局部交通管制; 

  3.待扑救火灾后安排人员保护现场。 

  第三章一般性处罚规定 

  第三十二条公司对安全生产管理贯彻“预防为主，消防结合”的原

则，为引起公司广大员工对安全生产的高度重视，提高员工的警惕性，

公司对一些尚未引起安全事故但已构成安全隐患的行为将给予一定的

经济处罚。处罚对象为责任部门和直接责任人(找不到直接责任人的则



)。情节严重的公司在给予经济处罚的同时还将给予责任

人辞退、开除等处分。 

  第三十三条公司员工工作期间不按规定穿着和使用劳保用品的、公

司生产车间的设备操作工在工作期间违章操作的或酒后上岗的将给予

50～200 元的经济处罚。 

  第三十四条公司电焊工违规操作的将给予100～300元的经济处罚。

叉车上站人的或载驾驶员以外其他人员的将给予 100～200 元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乱拉电线、擅自安装用电或危险设施的将给予 100～

1000 元的经济处罚。第三十六条在安全消防通道处或在消防器材规定放

置范围内乱堆杂物、阻塞通道和消防器材的将给予 50～300 元的经济处

罚。 

  第三十七条没按规定要求放置消防设备、灭火器，或配置器材未检

查维修而造成消防器材不能使用的(本部门责任范围内的)予以警告或

处以该部门 100～500 元罚款，造成后果的加倍处罚。 

  第三十八条未发生火警时，如擅自动用消防设施、灭火器材或者堵

塞乃至损坏消防设施行为的部门或个人予以警告或者处以 100～500 元

罚款，并按价赔偿。 

  第三十九条厂区内未在指定区域内吸烟的按公司《员工行为规范管

理办法》有关规定进行处罚，造成安全事故的将追究直接责任相应的法

律。 



 第四十条私带、私藏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司的，违者一次罚款

100～500 元，造成事故者按消防法律规定追究责任。未经批准取用有毒、

易燃易爆及油类物品的，违者一次罚款 100 元以上。 

  第四十一条在厂区内未经批准使用明火或燃放烟花、鞭炮的，违者

一次罚款责任人(部门)300 元，在存放危险品的仓库内使用火种或明火

的罚款 1000 元。造成安全事故的将追究直接责任人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安全生产事故分为一般安全事故、I 级安全事故、II 级

安全事故、III 级安全事故。其分级标准如下： 

  1.一般安全事故： 

  ⑴造成人员轻伤的，即员工负伤后需休假 1日以上，一周以内的; 

  ⑵公司造成直接损失在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事故(包括公司财

产损失和工伤医疗、赔偿等，下同)。 

  2.I 级安全事故： 

  ⑴造成人员次重伤，但伤后有关部门评定伤残级别为 5～10 级的事

故。 

  ⑵公司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在 5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的事故。 

  3.II 级安全事故： 



 ⑴造成人员重伤，伤后有关部门评定伤残级别为 1～4级的事故。 

  ⑵公司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在 10000 元以上 0元以下的事故。 

  4.III 级安全事故： 

  ⑴造成人员死亡的工伤事故。 

  ⑵公司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在 0 元以上的事故。 

  第四十三条安全生产事故处理程序如下： 

  1.发生工伤事故后各部门要及时抢救伤员、保护现场;发生消防事

故后各部门要及时报警并组织本部门力量迅速扑火并保护好现场。 

  2.立即向公司领导报告事故情况，听从上级领导安排。 

  3.开展事故调查，出具事故调查报告，弄清事故发生的原因和责任

归属。 

  4.制定整改措施，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 

  5.对事故责任人进行处罚。 

  第四十四条对安全生产事故的处罚规定如下： 

  1.根据职责权限所有的安全事故必须将责任追究到相关的责任部

门和直接责任人。 



 2.对于公司内发生的 II 和 III 级安全事故，根据具体情况分析由

上级部门或董事会决定对总经理的责任追究和考核意见，同时追究责任

部门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考核办法有罚款、降职、免职、辞退

等。 

  3.对于公司内发生的 I 级安全事故和一般安全事故，根据具体情况

分析由总经理决定追究给予责任部门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考核

办法有罚款、降职等。 

   

  第四十五条违反《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办法》的，公司综合管理部将

发出整改和考核通知书，无正当理由延期整改或不整改的部门负责人或

人员将加重处罚。 

  第四十六条本办法由综合管理部制订和解释，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

实施。 

安全管理制度 4 

  一、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公司生产工作的劳动保护，保护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

的安全和健康，促进公司事业的发展，根据有关劳动保护的法令、法规

等有关规定，在实际生产中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

方针，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订本规定。 



 第二条车间安全生产实行全员责任制。车间主任是安全生产的第一

责任人，对车间的安全生产负全面责任；各级职能人员对分管业务范围

内的安全生产负责，员工在各自岗位上对安全生产负责。 

  第三条本制度适用于生产车间各级管理人员、各班组和所有员工。 

   

  1、车间主任的安全生产职责 

  第四条车间主任对车间的安全生产工作负全面责任； 

  第五条督促检查安全规章制度的贯彻落实，定期主持全车间安全活

动和安全生产检查； 

  第六条针对车间生产情况提出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对检查中发现

的隐患及时解决，对本车间不能解决的要及时上报； 

  第七条组织制定和执行安全技术措施方案，并经常到现场指挥，保

证安全生产； 

  第八条发生安全事故时，要紧急抢救，保护现场，立即上报并查明

原因，接受教训，采取防范措施，避免事故重复发生； 

  第九条领导车间、班组安全活动，负责编制安全技术计划、措施和

安全操作规程； 

  第十条对新工人、调换工种员工进行安全教育； 



 第十一条每月至少组织一次安全检查，参加对危险作业点、重要部

位和设备的检查，制定消除事故隐患的措施，对发现的问题要监督整改； 

  第十二条对临时性危险作业的安全防范措施负责督促实施； 

  第十三条负责轻伤事故、未遂事故的调查处理； 

  第十四条采用新工艺、新设备、新技术、新材料时，要会同安全生

产部、技术部等部门编制作业指导书。打通工艺流程后，立即组织制定

安全技术操作规程，保证员工有章可循。 

  2、车间班组长的安全生产职责 

  第十五条认真执行上级安全生产的各项规章制度，负责本作业区域

的安全生产。 

  ____公司 

安全管理制度 5 

  一)人员管理 

  1、科室主任为生物安全第一责任人，其指定专人监督检查实验室

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的落实情况。 

  2、实验室除辅助工作人员外，从事实验室活动的相对固定的工作

人员必须具备正规院校学或生物学教育经历，具有医师或技师等专业技

术资格。 



  3、必须经过较系统的生物安全技术专业培训，并经实验室所在单

位考核合格。 

  4、实验室要对固定的工作人员建立健康档案，定期进行必要的预

防接种。 

  5、实验室工作人员在工作时应穿着工作服采取标准预防措施做好

个人安全防护。不应穿着实验室工作服离开实验室。 

  (二)环境、设施管理 

  1、在实验入口处应粘贴 生物危害 警告标志，注明病原微生物，

实验室生物安全等级和负责人电话。未经许可，非授权人员不应进入实

验室，实验室门应保持关闭状态。 

  2、实验室必须是独立的实验区域，实验室内严禁设立生活区和办

公区。 

  3、实验室出口处应设立专用的感应式或手柄式开关的洗手池、干

手器。 

  4、实验室内应设有适当的空气消毒装置，可进行良好的通风换气;

配备合格并满足实验室需要的生物安全柜;配备高压蒸汽灭菌器，并按

期检查验证合格。 

  5、实验室需配有专用的工作服，常备乳胶手套，消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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